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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無為思想」的義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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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意在闡明《老子》中「無為」一詞的真實意涵。基於《老子》的注疏，已是汗牛充

棟，本文不重字詞註釋，而由義解，企圖以經解經，相互發明，並融貫含攝「無為」與「自然」

的關連，回歸《老子》本意，還《老子》「無為思想」一個本來面目。 

 

關鍵詞：以道為本 道法自然 自然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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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老子》一書，思想豐富，涵蓋人生、哲學、政治、社會、自然等多方面見解，歷代以

來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無不殫精竭慮，體妙深思，盼能覓得玄旨，體解大道，於是紛紛研習注

解《老子》一書。以致歷代以來注家之多，解義之豐，幾如蟻附蟺地，汗牛充棟，乃至元代之

時，「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餘家」
1

「無為」是源自於道家創始人老子的一個概念。它在《老子》一書中出現多處，如《三

章》中有云「為無為，則無不為」；《二章》中則說「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等等。

。自元以後，重新注釋《老子》之人，更不乏其人，難

計其數，雖說道德真經，賅博浩繁，包含眾義，但也並非可以天馬行空，任意發揮。否則闡發

雖多，注解雖眾，歧解紛紜，葛藤滋生，失卻玄旨，迷於道途，非但莫衷一是，令人望門興嘆，

予人遺憾；更恐一盲引眾盲，相繼入火坑，認賊作父，與道乖離，使人徒呼負負。體道行持者，

能不慎乎！。 

 

對於《老子》思想，如果不加以深入細微的剖析，就難以揭示出其思想的細緻性差異，

就會籠統的誤以為學習「大自然（界）」，就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意涵；就會籠統的誤以

「無為無作」來概括和範限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繼而遺漏「大自然（界）」與「自

己而然」；「無所作為」與「無為而無不為」思想間的重要區分，以及造成這種思想異質性的根

源。為此之故，探究老子無為思想的細緻性差異，揭示出無為思想的真實意涵，構成了本文寫

作的動機。 

 

「無為」思想是源自於《老子》的一個概念。經中特指一種思想態度，並以順應自然之

理為宗旨，是一個普遍性觀念，「無為」不但常運用於人面對社會與人生等各個方面，亦且不

斷於歷朝歷代被推許為予民休養生息、安民牧民的政治理念。它擁有豐富的思想義蘊，在修道

行持者的具體實踐中，無論對自然規律的瞭解、順勢而為的人生精神及與處世相關聯的人生行

為，它都是一帖良藥；在無為而治的具體實踐中，它更是妙善的指引準則。面對現今多元複雜

的社會，「無為」思想對於吾人設立多元化的人生目標、特別是對安處平凡生活，安頓生命心

靈，更具有非凡的價值及啟示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探索，不斷挖掘它的深湛義蘊。今限於筆者

功力和學識，在此只能就此問題姑且做一個粗陋的探尋，以就教方家。至於，談老子的無為思

想，是以《老子》全書作為依據的。此為學界共識，不再贅言。另舉凡《老子》之篇章，皆只

註明篇名，識者當知。 

 

二、「無為」要義 

 

                                                 
1元‧杜道堅《玄經原旨發揮》一書，元代道士張與材為之序云：「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餘

家。」引自《道藏》第 12 冊（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頁 725。今人嚴靈峰《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續編，所收注本共計三百五十四種，八百

零一卷，《正統道藏》存有五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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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子的「無為」，長期以來被普遍誤解為「本無所為」
2
，無所作為，不必行動，什麼都不需

做，並進而說「處無為者，蓋因不待為而事始成」
3

                                                 
2 宋常星註解「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章：「無為者，自然之大道，本無所為，故以無

為言之。」《太上道德經講義》（高雄市：三清歷史文化院出版），頁 7。 
3宋常星註解「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章：「聖人以寂靜而感通，所以無為者，蓋因不

待為而事始成。」同上，頁 7。 

，把它說成是一種消極頹廢的思想。這個論

點是錯誤的，學者專家多曾予以指正，而錯誤的根本原因正是對於「無為」二字內涵義蘊的不

求甚解。「為」字的本義，含有人按主觀欲望行事的意思，成了「人為」的同義語。老子在這

個「為」字上加一個「無」字，是為了強調不要讓主觀意志去冒犯客觀規律，違反自然本性。

因此，「無為」，是指一種順勢而行、符合於事物規律的行為，並非本無所為或無所作為，更不

是胡亂妄為，事實上老子的「無為」思想，是一種智慧的體現，《老子》常說無為的妙用，認

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體現而擴充之、闡發之，故《老子》說：「聖人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老子》第 2 章） 

 

道家在政治上所強調的「無為而治」的「無為」，絕不是無所作為，絕不是要一國之君

放棄治理。「無為」的真正意涵，是不要違反事物的本然之性，如其然！如其然！莫使之然，

莫使之不然，不做違反事物自然本性的妄為，不妄動，不刻意，不妄認，不強求，即不要單憑

主觀願望行事，刻意胡為、硬為強為，更莫忽視事物的客觀規律，欲強使事物迎合不法自然、

不合道本的主觀意識，更不去揠苗助長，畫蛇添足，弄巧成拙，強調不要去妄加干涉，勤慮擾

民，胡作妄為，適得其反，做出違反自然的行為；而是要以道為本、道法自然、效法自然、自

然無為，遵循事物的自然規律，順其自然，遵道而行，並體現道本無為、無名、無知，無欲，

正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一旦體現物極必反，損之又損，反璞歸真，清靜無為的

智慧，終必無為而無不為。於是體現道本無為的法道之人，自然柔弱不爭、謙卑處下、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清靜無為、返樸歸真。修身則無違自然、順其自然；治國則清簡政令、無為而

治，此謂之反返道本，此謂之「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因此，「無為」的真正義蘊，是不要違反事物的本然之性，無違本然、順性順勢而為，

謂之「順其自然」、謂之「反返道本」，這是一種智慧的體現，遵循事物的本然規律，順道而行，

謂之「道法自然」。不妄動，所以「無為」；不刻意，所以「無名」；不妄認，所以「無知」；不

妄求，所以「無欲」，直至損之又損，見素抱樸、清靜無為、返樸歸真，終必看似無為而無不

為矣。 

 

三、「宇宙論」--以道為本、道法自於、自然無為 

 

《老子》以為宇宙萬物均包含於大道之中，「道」的自然運化產生規律，長養萬物， 所

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 42 章），

可見「道」在自我分化、複雜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既來自於「道」，自是以

「道」為本，以「道」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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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郭店竹簡《老子甲》云： 

 

又（有）狀蟲（昆）成，先天地生。□（敓）穆，蜀（獨）立不亥，可以為天下母。

未智（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滔，滔曰遠，遠曰反。（第 21

簡至第 22簡）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又（有）四大安，王居一安。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 22簡至第 23簡）
4

「道法自然」並非於「道」上另立一個「自然」的概念，「道」既是生生不息的存在活

動，一切由「道」生發，故此處之「自然」，應解釋為「自己本然」、「自己而然」，表明「道」

的規律本就來自於它自身。由此可知，《老子》一書中的「自然」一詞並不直接表達我們現在

所說的自然界或是大自然的意思。故所謂「道法自然」，人應法地、法天，最終應當法道、法

自然而行，一切都要因循自然而不違背自然，自然即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行事，而不得違背自

然本有的本性。於是「道法自然」成為了老子哲學的基本思想。老子的名言是：「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 25 章) 很顯然這裡提出了人類行為的一個大原則，

即是要效法自然，按照自己本來的樣態行事。更將此自然之規律應用於人事，人若能依照本性

使然的法則而行事，自然可以保身、存位、馭眾、治國。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認為：宇宙間有四種偉大的存在，即人、地、天、道。而「道」是宇宙共同的本源，

因此，天、地、人均應以道為根本。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則唯以

自己為法則，無須取法於任何別的什麼。因為「道」是四種偉大存在之中最高的，也是最根本

的。道指無限大，而道的無限大乃是自然如此。「道」自然而然呈現出自存獨一、周流不息，

運作不已、無垠無際，包容周遍、循環運作、自顯自為的樣態，這就是自然。自然是本性使然，

非人為使之然或不然，故人應效法自然規律，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

而道則是本性使然，自己已如此。可見《老子》的「自然」是指事物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

依其自然的規律而演化，不加人為的意志、目的，所以說《老子》的「自然」一詞，並沒有把

它看作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也沒有把它看作是主觀意志的支配者，而是運用自然一語，說明

「如其然！如其然！莫使之然，莫使之不然」的不加人為，順其自然的狀態，在這裏「自然」

一詞的本義是指「自己本然」、「自己而然」、「自己如此」而己。 

 

5

                                                 
4竹簡《老子》甲本，簡本均引自侯才：《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大連：大連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112。 
5正如吳怡在注「功成遂事，百姓皆謂我自然」句的「自然」一詞時說：「然，此也。百姓皆謂

我自如此。」吳怡：《新譯老子解義》，臺灣：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10 月，初版六刷。 

指百姓皆謂我自如此。又如「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老子》23 章）這裡的「希言自然」還是指「自己而然」，是說不用

發號司令(希言)，只有任其風雨的自己自然而然的變化，不要強加人為。這些「自然」都是自

然而然，自己如此的意思。正如《老子》一書中大量地運用了「自化」、「自正」、「自富」、「自

樸」、「自賓」、「自均」等等，皆是指的「自己而然」，「自己如此」，「無為而成」的意思。因此

「道法自然」的意思，絕不是指道要效法道之外的自然，而是指道應以「無為」為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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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河上公注說：「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6

在「道法自然」觀中，《老子》主張「自然」和「無為」。所謂「自然」就是指道本自然

而然，天地萬物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演變過程，沒有意志力的主宰，這正如王弼《老子注》中

所說：「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然治理」

道本來自己就是如此，道性是無為的。 

 

7
。正如《老子》第二章所說：「是以聖人處無

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處無為之事」，並不是什麼事也不做，拱手枯坐，而是因順自然，不

要受任何外來干擾，「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 60 章），強調治理國家，要像烹小魚，

不要過多地翻動它，干擾它。強調人們的行為和人類社會的活動亦均應按自然規律行事。因此

《老子》所講的「無為而治」即「聖人之道」，亦即「自然之道」，始終是以「道法自然」為出

發點，最後又復歸於「自然」。在《老子》看來，最合宜的「治道」，應該像天地生成萬物一樣

自然。天地陰陽，四時代謝，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沒有一點人為強加的因素，而草木、

禽獸、人類以至萬物都在這自然而然的環境中生成發展，各善其能，各得其所。天地並沒有刻

意地去追求什麼，但萬物卻都在天地中成長茁壯，這就是最好的成果，也就是最佳的「治道」。

故云：「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恆自然。」（《老子》第 51 章)。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其具體做法則為「道生之、畜之、遂（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以上據帛

書甲本）其最終目的則欲達到「萬物將自化」（《老子》第 37 章）、「我無為也而民自化」（《老

子》第 57 章）。又如《老子》所說：「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

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老子》第 64 章）這兩處的「自然」，皆作自己本來如此解。

上句指萬物尊道貴德，沒有依誰的命令而是自己本如此。下句是說聖人無欲無知，能輔助萬物

自己自然而然地成長而不敢加以妄為。可見兩者都是指「自己而然」。由此可見，「自然」者，

自己本來如此，自然而然，不加人為也。所以說：「自然者，無為也。」因此《老子》提倡「自

然無為」以作為「治道」的原則，這正如魏源所指出的：「老子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

至嚴至密以為本……其無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而治之也」
8

「道法自然」，「道」遵循「無為」、「無名」、「無知無欲」的原則，表達「道」是自然而

然的。所謂「道恆亡為」（《老子甲》第 13 簡），是說「道」沒有任何主觀的意志和目的，郭店

《老子甲》認為，「道恒亡為」是「道」的特質，也是社會生活的原則。人生天地間，應該效

法「道」，對社會無私奉獻，無所求取。故說：「道恒亡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

。這也就是說，老子的

「無為」，不是有所治而不治，而是無所治而治之。這裡的「有所治」即「有所為而治」，是依

自己的主觀意志、目的，以刻意的方法、手段而治；「無所治」即「無所為而治」，是說沒有意

志、目的，不以刻意的方法、手段而治，因此是自然而然的，但並不是毫無作為的。 

 

四、「人生論」--無為、無名、無知、無欲 

 

                                                 
6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或稱《老子河上公注》）相傳為河上丈人，或河上公所作。章句

象元第二十五章釋「道法自然」曰：「道性自然，無所法也。」電子書名稱：《老子道德經河上

公章句》，依據版本：世德堂刊本。 
7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下冊)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老子．五章》，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8 月，頁 17。 
8清‧魏源 撰《老子本義》（台北縣：漢京文化事業，198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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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第 37 章）老子以為在位者的施政方針要合乎自然，「不塞其原、不禁其性」。如果能夠以

自然無為的心來治理百姓，百姓便會依著他們自己的本性來發展。所謂「道恒亡名」（《老子》

第 37 章），「道」是不可用名來稱謂的，無有定名，是自然而然的，其次「道恒亡名，樸雖微，

天地弗敢臣。」（《老子甲》第 18 簡），指「道」永遠沒有法子稱說，其本真之性，隱匿而細微，

然而，以天地之大卻不敢支配它。所謂「道恆無知」（《老子》第 3 章），則是說大道沒有任何

主宰的意志和動機，「道恆無欲」，「欲」指私欲，是說大道是沒有私欲的。「道」對天下萬物，

永遠無所求取。「在老子觀照的智慧中，天地萬物之所以能夠相續長養，在於『道』之生畜萬

物，只是『不塞其原、不禁其性』地令物自生、自濟、自長、自足而已。
9
」因此老子主張道法

自然，在自然中的萬物都會依照一定的法則生滅。《老子》強調人君應「恆使民無知無欲」（《老

子》第 3 章），《老子》所謂「無欲」，即無掉可欲之「可」，與欲得之「得」。「可」就心知來說，

「得」就意志而言，故謂「虛其心，弱其志」；「欲」歸於本然之順遂，故云「實其腹，強其骨」。

因此，老子推行弱志強骨，虛心實腹，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不尚賢、不見可欲、不貴難得

之貨，棄絕聲色貨利的無為政治思想。又因「道恆無名」故又強調，如果人君為一己之名而妄

為，不遵循自然無為的原則，那麼終將招致失敗。「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第 29 章），

「妄為者」必定招致失敗，執著者必有所失。故《老子》又說：「道之尊也，德之貴也，夫莫

之命而恆自然也。」因此，《老子》從「天道自然無為」的原則出發，主張「人道」也應同樣

「自然無為」，故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誠如陳鼓應所說：「老子的整個哲學系統的

發展，可以說是由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再由人生論延伸到政治論。」
10

《老子》的「道法自然」與「道恆無為」，於政治上的表現即是「無為而治」，其思想中

心表現在聖人治國之原則—「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

欲不欲，而民自樸」（《老子》第 57 章），從而達到「請（清）靖（靜）可以為天下正」（帛書

《老子》甲本）之境界。老子從「道法自然」、「無為自化」體悟到「清靜可以為天下正」，因

此《老子》說：「取天下，恆無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 48 章），對在上

位者而言，施之於民，則為「不上（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

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

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老子》第 3 章）。於是提出「欲使民無知無欲」的主張，《老子》

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以知治國，

謂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知多則貪，利令智昏。是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

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 48 章）又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

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張，盜賊多有。」（《老子》第 57 章）「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

人難治。」（《老子》第 75 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者多，是以饑」（《老子》第 75 章），所

以《老子》主張世間一切事物，包括人生、政治、社會、宗教等，都要順其自然，不宜妄加干

涉，這便是「無為」。故此「無為而治」才是老子真正的治國原則，為此「以正治國，以奇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9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8。 
10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和開展》（台北：商務印書館，2000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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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好靜」、「無事」、「無欲」就是「無為」思

想的寫照。 

 

郭店《老子甲》曰：「樸雖微，天地弗敢臣。」（《老子甲》第 18 簡）老子認為「視素保

樸，少私寡欲」乃治國之本。「素」，本也，性也。「樸」，真也。人的本真之性是單純自然如「樸」。

「樸」之單純自然「比於赤子」（《老子甲》第 55 簡） 之德，是柔弱沖和之德。這種「德」乃

人的本真之性的最純真自然的表現，也是最可寶貴的至真之性。郭店《老子甲》曰：「含德之

厚者，比於赤子。……終日乎而不憂，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11

「道恒亡名」老子要為人君主者「視素保樸，少私寡欲」，老子曰：「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老子》第 70 章）又曰：「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老子》第 67 章）為人君主者

不但自稱孤寡，更要能「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因為「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

（《老子甲》第 33-35 簡）「德」是「道」的具體表現。人類的最真之

善，莫如依道之動，反本歸真，「如嬰兒之未孩」，孩指無知無慾，天真無邪之人，說像無知無

欲的嬰兒一樣，單純無私，因此郭店《老子甲》認為「物以和為常」（和曰常），和為永恆的法

則，赤子即嬰兒是最能體現道的，嬰兒是至和的，道也是至和的，嬰兒是至純的，道也是至純

的，嬰兒是至真的，道也是至真的，認識到宇宙和諧的法則，這就是最有智慧(明)的表現。故

說「知和曰明」，說明認識事物的本質就是智慧明察的表現；而過分追求物質享受就是晦暗凶兆；

內心恣逞意氣就是不順從自然；事物旺盛過後就會走向衰老，由壯而老便會失去赤子之心，失去

生命本真，這被稱為不合乎道。故就人法自然而言，就應具有「如嬰兒之未孩」的柔弱沖和之德。 

 

所以老子在政治上認為要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不執著，不強求，應隨著道的變化合乎

道本，順其自然。如果要順從自然，便必先要「無知無欲」。其次要「不爭」。最後要「清靜」、

「無名」。這樣便可以達到清靜無為，自然而治的社會。因此最上一等的在位者，應該要能夠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能夠「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順著人民自然的本性來幫助他

們，使人民不覺得在位者有什麼功勞，以為他們的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而在功成事遂之後，

在位者要能夠退居幕後，不居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老子》

第 77 章）才是真正合乎天道的自然。老子言：「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 9 章）」，就

是這個道理。這就叫「無為而無不為」，「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第 17 章），這就叫「為無

為」和「無不為」，這才是「無為而治」的真實意涵。 

 

                                                 
11 《道德經》第 55 章說：「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未知牝牡之會而作，精之至也。終

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郭店本作「和曰常」)，知常曰明(郭店本作「知和曰明」)。
在這裏通行本與郭店竹簡本稍異，竹簡本的文意中，「和」是一個關鍵概念，以「和」規定「常」，

以「知和」規定「明」，與通行本重知重常的觀念不同。通行本乃捨本逐末，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和掩蓋了「含德之厚」（即「和」）的章旨，因此，兩者相較，郭店本為佳，應當作「和曰常，

知和曰明」。」簡本均引自侯才：《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大連：大連出版社，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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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第 67 章）為人君主者當學「江海」謙卑處下不爭，而「江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 66 章）就是這種看似無為不爭的精神，反而能「為無為而無不

為」。因此，《老子》說：「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老子》第 58 章），如果為人君主者悶然不

語，沒有繁瑣的政令、沉重的稅金，則人民的德行便會淳厚，而天下人心也會歸向於為人君主

者。而為人君主者如果對於某些價值觀念（如尚賢）或事物（如貴難得之貨）的過度提倡或愛

好，將只會破壞整體的和諧。甚至《老子》還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

74 章)即便說治亂世用重典，犯重罪者判死刑，但人民不怕，依然很多人冒死去犯法取利，一

旦嚴刑峻法失其效用，反而會加速統治者的滅亡。故老子提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恆與善人。」(《老子》第 79 章)又說：「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 81 章)正是這種悶悶無為「不上（尚）賢，使民不爭」的

治國思想，反而「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為無為」而「無不治」，故《老子》言：「是

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第 78

章) 正言若反，看似「無為」而「無不為」矣！ 

 

因此根據《老子》的說法，治國者大致可分為四等：「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

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然。」（《老子》第 17 章）這是說，最好的治國者，人民根本沒有感覺到他的存在；次一等

的，人們親近他讚美他；再次一等的，人們畏懼他；最糟糕的，人們輕侮他，瞧不起他。而道

家老子所推崇的，正是那種既能使天下大治，又能使老百姓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的治國者，也就

是那些能推行「無為而治」的聖人。由此可知，道家認為能夠讓百姓讚譽有加的在位者（如儒

家的仁義之治），其實還不算是最高等的。從人類政治形態的歷史變化看，相對於有為政治而

言，無為政治實則具有更高的價值意涵。 

 

五、「政治論」--清簡政令、無為而治 

 

《老子》嘗言：「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老子》第 29 章）由此可知，統治者必須要用「不得已」的心情來治理天下，而

治理天下則必須「道法自然」要順著民性的素樸自然，不加以干擾。因此，老子曰：「視素保

樸，少私寡欲」（《老子》第 38 章）正當老子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他清楚地認識到機謀

（智）、巧言（辯）、詭詐（巧）、貪婪（利）、私心憂慮（慮）是造成社會混亂的根本原因，必

須予以棄絕。郭店《老子甲》曰：「絕知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

民復孝慈」
12

                                                 
12今通行本《老子》第十九章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簡本甲組則作「絕智（知）棄卞（辯），民利百伓（倍），絕巧棄利，盜惻（賊）

亡又（有），絕偽棄慮，民复（復）季（孝）子（慈）。」今依郭店《老子甲》作「絕知棄辯，

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 

。郭店《老子甲》認為「以道治國」，其治國方略就是「視素保樸，少私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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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者能使民輕其私心以減少私欲，重其本性以反樸歸真，則國不治而治矣！故《老子》第五

十七章作了為政治國的最好說明：「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張，盜賊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確的治國方針就是要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使人民能在清靜無為中自然發展，則國必大

治。 

 

郭店《老子甲》曰：「道恒亡為也，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定。」（《老子甲》第 13

簡至第 14 簡）又曰：「道恒亡名，…… 侯王如能守之，萬物將自賓。」（《老子甲》第 18 簡至

第 19 簡）道對天下萬物永遠無所求取，侯王能保有「道」的這種永遠無所求取的精神，萬物

將自然和諧，在自然和諧中，不刻意，不妄為；「不尚賢」，不講「名」；「不貴難得之貨」，不

講「利」，國中無有機謀、巧辯、詭詐、貪婪、私心憂慮、詐偽公益之人，舉國視素保樸，少

私寡欲，則萬民將自知滿足、自知安靜，自然安定。因此，老子明確地告訴我們「道恒亡為、

亡名」（《老子甲》第 13 簡、第 18 簡），能守「道本」，則道的自然法則將可以作為人民生活，

國家生存的客觀法則。當然為政者要能先使自己在心性上達到清靜純樸，並減少私慾，然後才

能讓人民也能夠達到清靜純樸的境界，使國家在清靜無為中自然發展。誠如陳鼓應先生所說：

「為無為則無不治」是以「無為」的態度處理事情，則無不步上軌道者。「自然無為」運用到

政治上，則是讓人民有最大之自主性，允許特殊性、差異性之發展。
13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謂道家思想是「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政令非常簡約而

且非常容易操作，政事不多舉行，然而效果卻很理想。因為道家認為，真正高級的管理境界，

應該是「無為而治」，而「無為而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正是「清簡政令」。所謂「清簡政

令」是指精簡政令，清靜少事，以不干擾百姓、與民休息為原則。《老子》有一句名言，叫「治

大國如烹小鮮」。在老子看來，治理大國也要像烹煮小魚一樣，絕對不能政令繁多，無事生事。

一旦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就會使老百姓無所適從，且政令一多，時間一長，老百姓就不再把

政令當一回事了。老子之「無為」，乃順其自然不加以「人為」。所謂「人為」，即不必要之作

為，或強作妄為。這正是針對當時的儒、墨、法家的「人為政治」所提出的。是對他們主張「有

為」的反動。老子為了反對那些愚弄人的智謀、虛假的仁義教條、沒有用處的人為謀略，他甚

至呼籲「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慮」。郭店《老子甲》曰：「絕知棄辯，民利百倍；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老子》第 19 章）老子的「無為」思想的真正意涵，就是要反對那

些想以主觀意志去轉移客觀規律的「有為」。老子認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者「強

所作為」與道乖違，終必失敗，「無為」者，順道而行，順應自然而作，則無敗。故曰：「聖人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老子》主張：「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老子》第 63

章）。為遵守「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的原則，為政者就必須「清簡政令」，與民休息，故

《老子》第五十二章講：「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老子》第 52 章）。

 

 

                                                 
13陳鼓應：《老莊新論‧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台北：五南圖書，1999 年 5 月），頁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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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之意是說，理民之道本是平常，亦是自然的，但為政者，好走歧途險徑。治國施政不懂得

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反而以沒有用處的人為謀略，為了分外安亨，而大量修除，濫用民資民

力，將大量耕耘莊稼的勞動力投入於不必要的修除，結果田禾荒蕪，倉廩空虛。而民以食為天，

因之導致，食不飽，居不安的民怨窘境。正如《老子》第七十五章所言：「民之饑，以其上食

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老子》第 75 章）。此章經意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民之饑，起於執政者為一己之私橫徵暴斂，

人民因此而遭饑饉之患。二是講說民之難治的原因，正是因為政令繁苛，執政者任意妄為，民

怨抗拒而難治。由此可見，百姓能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與執政者能否體

解大道，「清簡政令」、「自然無為」是息息相關的。唯有賴於體解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

功多」的深意，真正「清簡政令」，「與民休息」，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六、結語 

 

郭店《老子甲》第 20 簡說：「卑道之在天下，猶小谷之與江海。」這是一個比喻，說明

「道」與天下萬物的關係，「道」是本，萬事萬物所體現出的規律性是末，自本而末，末而不

離其本，以此說明「道」是天下萬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又是天下萬物運行的原動力。但此一原

動力卻是「不有」、「不恃」、「不宰」，誠如《老子》第五十一章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

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這裡所謂的「玄德」，是指「自然無為」之德，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就是棄絕用「人

為妄為」代替「自然無為」之意。故「好靜」、「無事」、「無欲」即「無為」之寫照。從《老子》

全篇中的內容來看，老子的這種想法包含著兩重性：其一是尊重客觀法則，這種法則中包括有

自然規律與人類社會處世準則等多方面內容。老子認為聖人的效法天道，表現為「暗與道合」，

故「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唯道是從」嚴格遵守「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

的原則，由此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目標。吾人效法大道，理應自然無為，視素保樸、少

私寡欲，不刻意、不妄為、不強求，學習《老子》中所論述的無為精義，「處下不爭」、「卑弱

自持」、「知足知止」、「清靜無為」、「篤守虛靜」、「反樸歸真」，這些既是自然法則，也是社會

生活的處世準則。這些法則或準則又都是對「道」的體現。故《老子》說：「輔萬物之自然而

弗敢為也」，即只能從客觀上輔助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既不妄為亦不強為，更不圖達到某種

人生功利的目的。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德」無欲無求，一如老子所強調的「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老

子》28章說：「復歸於嬰孩」、「復歸於樸」主張運用「復歸」的方法，使人類回歸道本，回歸道

性，而道性無為，無為即是最樸實純真的狀態，比於赤子，如同嬰孩。而回歸的目的與方法即是

「無為」，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這裡所謂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樸」都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沒有主宰者「人為」的痕跡。不

經「人為」的塑造，一切順從自然本性，這一思想後來在《莊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莊

子》說：「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逍遙遊〉「无己」方能與道合，「无己」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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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人為造作」即是桎梏生命自由的枷鎖，消解掉聲色對於感官與形軀的限制，不重感官聲色，

方能謂之「至人」。唯有擺脫掉「世俗功利」的欲求，超脫出聲名對自由與自信的窒礙，不計較

世俗功名之利，方能謂之「神人」。唯有化解掉差別對立之心，泯除種種大小、美醜等相對的主

觀意識，自「人為造作」的一切名相中，昇華至無執无待的逍遙之境，才能真正感受生命中的真

實之美，方能謂之「聖人」。故曰：「至人 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逍遙遊〉如此「 无己」、

「无功」、「无名」的「澹然无極」之心，遊於天地的生生大化之中，才能體現「天地至美」。

故〈知北遊〉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又說：「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

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

聖人之德也。」（《莊子》〈刻意〉）一切順從本性，不刻意而高，「無仁義、無功名、無江海」，

「不導引、無不忘，無不有」，真正所謂「澹然無極」、「清靜無為」則「眾美從之」矣！ 

 

「眾美從之」的真實例證，亦曾數度出現於歷史之中。縱觀中國歷史上的數個鼎盛時期，

漢初、唐初的統治者都竭力推行道家思想，為適應當時社會需要，黃老之學的理論重點遂轉移

到「清靜無為」，其政治意義亦一變而為「清簡政令」，「與民休息」，遵循「無為而治」之訓，

於是無論是漢代的「文景之治」，還是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等，在在都顯示了

道家思想的超越性；在反觀歷史上許多失敗的統治者，我們又會發現他們的失敗往往是與喜用

手中的權力過分干預他人或社會的正常運作而造成的。由此，我們不由更深切地悟出老子「無

為而治」思想的實用價值。《老子》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主張運用古道來治理

今天的現實。因此即使在今天《老子》中仍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積極內容，值得我們體道思深，

努力闡揚，願《老子》中的「道法自然」、「無為清靜」的思想意涵能在未來人類的歷史上繼續

流傳久遠，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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